新安法、公开信学习总结

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已于2014年12月1日开始实施。为认真学习贯彻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执行新安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写了一封公开信--《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法律是必须坚守的底线》。按照克拉玛依市安委会和学院安全办要求，石油工程系樊宏伟主任于12月4日下午组织全系所有教职工在克拉玛依校区学习新《安全生产法》和公开信。

新《安全生产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更加明确了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和在生产安全管理工作中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指导方针。众所周知，在传统的安全管理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三不放过”的原则，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行之后，体会到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责任不够明确。因此，现在又将“三不放过”改为了“四不放过”，加大了发生事故后的处理力度。这不失为一种“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好做法，有新意。但生产安全事故一旦发生，将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即使再加多几个“不放过”也为时晚矣。新出台的《安全生产法》则体现了在安全生产管理上要强化“超前意识”、“预防为主”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了只有有效地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才能使安全管理工作达到最高的境界。

安全管理工作的“超前意识”，强调把安全工作的重点从事后处理转移到事前监督上来。要建立完善的事前监督管理体系，在贯彻“安全第一”工作中必须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和“防范胜于救灾”的内涵。同时，也要形成建立积极向上的“安全文化”氛围，这是安全管理工作事前监督体系的重要环节。“安全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各级领导干部身体力行现出来的安全管理理念，从而促使所有人员表现出较高的重视安全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并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自己的职业价值中去，从而使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成为自己工作的行动指南。另外，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考核机制，是事故“超前防范”的有效措施。一个完善的考核机制应包含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健全“责任链”的监控系统，提高“防患”意识，从小事做起，建立必备的安全防患措施，坚决杜绝“三违”，养成工作严谨、执行制度认真、工作程序规范的良好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防和互防能力，做到“三不伤害”，从而建立起安全管理工作的新风尚。

国家安全局在公开信《生命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安全法律是必须坚守的底线》首先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希望单位负责人落实安全责任，健全安全职责，自觉遵守安全法规，遏制事故。其次信中指出新安法的底线和红线是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也希望企业负责人把员工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时刻保护员工的健康安全。

通过学习，我们都认为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做到的是学法、知法、守法，每个人都要树立法治信仰，成为法治的坚定捍卫者；另外还要在平时授课过程中，正确引导教育学生，营造一个知法、学法，守法的浓厚氛围，为建设法治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石油工程系

2014年12月5日

[image: image1.jpg]



